弋江区新增“四上”单位奖励暂行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推进“四上”单位培育申报工作，真实反映全区经济运行态势，促进区域经济调结构、转方式、促发展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奖励对象
对符合条件的新增“四上”单位进行奖励，新增“四上”单位即统计基本单位名录库新增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企业、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、限上商贸大个体。
二、奖励条件
奖励对象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通过弋江区相关主管部门申报的“四上”单位；
（二）按国家规定设置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；
（三）支持、配合统计机构开展统计调查、统计监督检查；
（四）未发现统计违法行为。
三、奖励标准
奖励每户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企业和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5万元，分两年奖励，第一年奖励3万元、第二年奖励2万元。奖励限上商贸大个体一万元，分两年奖励，第一年5千元，第二年5千元。
四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报送材料。每年3月上旬，新增“四上”单位向统计业务所属街道报送《弋江区新增“四上”单位奖励资金申报表》，申报上一年度新增“四上”单位奖励资金。
（二）审批材料。每年3月中旬，各街道对新增“四上”单位报送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并将符合条件的申报材料报送区统计局。每年3月底前，区统计局对各街道报送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批。
（三）拨付资金。根据区统计局审批意见，区财政局将奖励资金拨付给区统计局；区统计局负责将奖励资金拨付给新增“四上”单位。
五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本办法由区统计局负责解释。
（二）本办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2024年12月31日。
附件：1. 弋江区新增“四上”单位奖励资金申报表
2. 弋江区新增“四上”单位奖励资金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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弋江区新增“四上”单位奖励资金申报表

 申报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	单位名称
	
	所属街道
	

	新增类型
	□规模以上工业□规模以上服务业□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
□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□限上商贸大个体

	奖励性质
	□第一年奖励□第二年奖励
	申请奖励资金
	

	开户银行
	
	银行账户
	

	法人代表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各街道
初审意见
	

	区统计局
审批意见
	





专业负责人意见：分管负责人意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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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弋江区新增“四上”单位奖励资金汇总表

制表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制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表人：
	序号
	单位名称
	所属街道
	新增类型
	奖励性质
	申请奖励
资金（万元）
	开户银行
	银行账户
	统计局分管
负责人审核签字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申请奖励资金
	人民币（大写）

	区统计局主要负责人意见
	


备注：1．新增类型是指规模以上工业、规模以上服务业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、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、限上商贸大个体；
2．奖励性质是指第一年奖励或第二年奖励。
